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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陋习随手拍”活动收到了不少网友拍的照片，我们选取几张予以警示
拍摄者可持手机凭照片发送记录，本周内前往市交警支队领取奖励

这些交通陋习，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记者 郭秩铭 通讯员 田贝贝

近日，晚报与市交警支队联合开展了“交通陋
习随手拍”活动，不少网友通过晚报官方微信公众
号和“洛阳交警微发布”微信公众号传来了他们在
生活中拍到的交通陋习。我们选取了一些比较有
代表性的刊发，拍摄者可以在本周内持手机凭照
片发送记录到位于开元大道与通济街交叉口西南
角的市交警支队宣传科705室，领取车载吸尘器
或车载折叠水桶中的一种作为奖励。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市民还可通过当
面举报、信函、电话、网络等途径，向全市各交警大
队、事故中队和交警支队新浪官方微博“洛阳交
警”、官方微信“洛阳交警微发布”等，举报身边的
交通违法行为，并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举报时，
市民需提供违法时间、地点、车牌号码、清晰的违
法图片或视频等有效证据。

交警部门在受理有奖举报交通安全违法及交
通肇事逃逸工作时，将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档案
资料集中单独保管，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查看，不
会泄露举报人信息。

交警部门将对举报一般交通安全违法达到3
次以上的，每例查实且处罚后，奖励举报人现金
100元；举报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每例查实
且处罚后，交警部门将奖励举报人现金100元，因
及时发现和查处而起到消除安全隐患作用的奖励
200元至500元；对举报机动车之间仅有车损的
轻微逃逸事故，查实后奖励举报人300元至500
元；举报伤人致残或较重车损、亡人逃逸或特大车
损逃逸事故奖励1000元至20000元；举报其他重
特大逃逸事故或特殊情况，视情况奖励。

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含醉酒驾驶）

无证驾驶（含准驾车型不符）

客车超员行驶

挪用套用其他车辆号牌

使用假牌假证

驾驶报废车或拼装车辆行驶

机动车违犯通行规定行驶等

对肇事逃逸的主要举报以下四类：

机动车之间仅有车损的逃逸事故

伤人逃逸事故

亡人逃逸事故

其他重特大逃逸事故

解放路与唐宫路交叉口，一辆汽车在路口压线变道加塞儿 老城青年宫附近，汽车停在机动车道上

政和路与金城寨街交叉口，出租车停
在路口斑马线上等客

一辆SUV在人行道上压盲道停车

出租车在公交车站停车等客

开元大道与瀛洲路交叉口，一辆白色轿车加塞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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